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环境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环境法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法理学 宪法 民法 刑法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面向法学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培养初步熟悉

国际环境法规则与实践的国际法律人才。本课程将按照总论和分论的模式进行授课，

总论部分的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如国际环境法的概念、

渊源、整体框架、基本原则、实施等；分论部分则按照具体不同领域所涉及到的国际

环境法律问题进行讲解，涉及大气保护、生物多样性、危险物质、淡水和海洋、人权、

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环境法问题。

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从一般性理论知识的介绍到具体各领域的国际环境法

问题的介绍，使学生掌握国际环境法律问题的基本知识和国际环境保护的框架与内

容，透过各种国际协议的讲解，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国际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树立环境

保护的意识，并了解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保护环境。

本课程教学采用课堂讲授与讨论以及课下作业结合的方式，并进行案例研读和讨

论。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urriculum for the law 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t aims to train international legal professionals who are initially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is course consists of the
general sections and the divisional section. The general section will focus on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such as the concept, sources,
general principles,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etc. In the divisional section, the course is devoted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sues related to different areas, covering 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e, biological system,
dangerous substances, freshwater resources, marine pollution,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main target of the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sues,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ssues in specific field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the leading cases, students will be aware of the
serious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stablis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understand how to protection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course is taught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as well as
post-course assignments. Relevant cases will be presented at appropriate times during
the course fo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教材

（Textbooks）
1. (法) 皮埃尔·玛丽·杜普, (英) 豪尔赫·E.维努阿莱斯：《国际环境法》，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1. 林灿铃, 吴汶燕主编：《国际环境法》，科学出版社，2018。
2. Philippe Sand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 Malgosia Fitzmaurice, Meagan S. Wong and Joseph Cramp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何晶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按照总论到分论的授课模式，建立系统化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对国际环境法的法律

理论体系有基本且较为全面的了解，使得学生掌握国际环境法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能

够分析常见具体的国际环境法问题。

2、通过对各种国际环境保护条约的解读，使学生加强对条约的阅读和理解的能力。

3、通过对各类案件判决书的研读，了解国际法庭在处理环境争端案件中的相关做法

和论断。

4、通过学习国际环境法使国际法学理论功底更为扎实，扩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

看待国际问题的格局。

5、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积极参与国

际环境保护的议题讨论和行动之中。

6、提高英语能力以及法律英语水平，培养学生成为能进行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高素质

涉外法律人才。

*考核方式

（Grading）
期末考撰写虚拟案件答辩状。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2 1

第一讲 概述

具体内容：

1. 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2.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

3. 国际环境法的体系框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讨论题目: 特雷尔冶炼厂案

作业：研读乌拉圭河纸浆厂案

第二周 3 2 1

第二讲 国际环境法的特点

1. 法律客体

2. 主要行为体

3. 国际环境法的履行与法律环境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三周 3 2 1

第三讲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一）

具体内容：

1.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概述

2. 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与不损害域外环境的责任原则

3. 损害预防原则（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作业：研读 Tatar vs Romania 案件

第四周 3 3

第四讲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二）

具体内容：

1. 风险防范原则

2. 合作原则

3. 可持续发展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五周 3 3

第五讲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三）

具体内容：

1.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

2. 污染者付费原则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第六周 3 2 1

第六讲 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四）

1.分析方法

2.国际环境法中的平衡

3.从原则到规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第七周 3 3

第七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

具体内容：

1. 缔约方大会管理模式

2. 刺激机制

3. 不遵约的管理



教学方法：讲授

作业：研读欧盟诉波兰空气质量案

第八周 3 2 1

第八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体规制：大气保护

1. 臭氧层保护

2. 跨界空气污染

3. 气候变化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九周 3 2 1

第九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体规制：生态系统

1. 物种的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与贸易）

2. 空间的保护（湿地，防治荒漠化）

3.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作业：研读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

第十周 3 3

第十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体规制：危险物质和活动

1、国际规制框架

2、特定物质的规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作业：研读核燃料工厂案

第十一周 2 1 1

第十一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体规制：淡水和海洋

1、淡水资源的国际规制

2、海洋环境的国际规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十二周 2 1 1

第十二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体规制：气候变化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协定书》《巴黎协定》

2. 未来趋势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十三周 2 1 1

第十三讲 环境与人权

1、环境与人权的协同

2、环境与人权的冲突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作业：研读 Unglaube 诉哥斯达黎加案

第十四周 2 1 1

第十四讲 环境与国际经济

具体内容：

1. 环境保护与贸易

2. 环境保护与外国投资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十五周 2 1 1

第十五讲 环境与国际安全

具体内容：

1. 环境保护与贸易

2. 环境保护与外国投资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第十六周 2 1 1
第十六讲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和监督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机制



国际环境法的监督和遵守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案例研读

总计

备注（Notes） 案例将根据最新发展而调整


